附件
西藏自治区“珠峰英才”计划
（高原工匠）
申 报 表


年    度                  
姓    名                  
单    位                  
主管部门                  
申报类别                  


西藏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制

填  表  说  明
1.本表格由本人如实填写并经单位审核盖章。
2.本表“申报类别”是指：珠峰领军人才（工程技术领军人才）、珠峰领军人才（高原工匠）、珠峰拔尖人才、珠峰青年人才。    
3.本表表三、表四、表五所列内容主要填写近五年的成果情况，并按时间先后顺序填写。
4.本表专家标识是指：中华技能大奖、全国技术能手、全国工艺美术大师、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、享受自治区政府特殊津贴专家、全国劳动模范、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、国家级或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、世界技能大赛获得优胜奖以上奖项、国家级一类职业技能大赛获奖者。
5.单位性质是指：公有经济企业单位、公有经济事业单位、非公经济组织、社会组织、其他。






表一：个人基本情况

	专家标识
	
	近期2寸
正面免冠
彩色照片

	姓    名
	
	性    别
	
	

	出生年月
	
	民    族
	
	

	政治面貌
	
	籍    贯
	
	

	参加工作
时    间
	
	行政职务
	

	职业资格/
（技能等级）
	
	现从事职业（工种）
	

	身份证号码
	
	联系电话
	

	单位名称
	
	单位性质
	

	参加何行业协会
任何职务
	

	最高
学历
	毕业学校
	

	
	毕业时间
	

	
	所学专业
	

	
	学    位
	


表二：主要工作经历

	起止时间
	工 作 单 位
	职业资格/
（技能等级）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
表三：解决重大技术难题完成情况

	序号
	时  间
	技术难题名称
	本人承担工作
	完成情况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
表四：著作和论文发表情况

	序号
	时  间
	著作、论文名称
	出版社、发表刊物名  称
	本人排名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
表五：发明专利获奖情况

	序号
	时  间
	专利名称
	专利号或
批准机关
	本人排名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
表六：业绩贡献
	字数不超过500字


表七：专家评议和审定意见
	评审专家人数
	评审专家签字
	备注

	
	
	

	专家审定意见
	

















               负责人（签字）：               单位（盖章）：

 年    月    日 


表八：推荐意见
	申报人所在单位（依托单位）意见

	
  

负责人（签字）：           单位（盖章）：

 年    月    日

	各地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，区直各企事业单位、社会组织意见

	

	地（市）党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或区中（直）党委（党组）意见

	


负责人（签字）：           单位（盖章）：

 年    月    日

	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意见

	


负责人（签字）：           单位（盖章）：

 年    月 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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